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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委员会讨论文件  

 
2009 年 5 月 8 日  

 
 
总目 152－政府总部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(工商及旅游科 )  
分目 700 一般非经常开支  
新项目「盛事基金」  
 
 

请各委员批准开立为数 1 亿元的新承担额，用以设
立「盛事基金」，在未来 3 年协助各机构在港主办
著名的文化艺术和体育盛事。  

 
 
问题  
 
 香港需要积极地协助主办盛事的机构在港主办更多著名的活动，

以保持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，并巩固香港作为「亚洲盛事之

都」的地位。  
 
 
建议  
 
2 .  我们建议开立为数 1 亿元的承担额，用以设立「盛事基金」，资
助本港非牟利机构在港主办文化艺术和体育盛事。  
 
 
理由  
 
3 .  香港是充满动感的活力之都，每年举办多项本地盛事，例如贺岁

花车巡游汇演、香港马拉松大赛、国际七人榄球赛、香港艺术节等，

每项盛事除了有大量本地市民参与外，也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旅客。举

例来说，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 (下称「旅发局」 )的资料，国际七人榄球
赛多年来大受欢迎，去年吸引了超过 23 000 名海外观众； 2008 年 11 月
首次在港举行的 Bledis loe 杯榄球赛，吸引了 10 000 名澳纽地区的旅客来
港；而今年贺岁花车巡游汇演的观众有 100 000 人，当中海外旅客约占
44 000 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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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盛事为香港增添姿彩和活力，让访港旅客有更丰富的旅游体验，

巩固香港作为「亚洲盛事之都」的地位。此外，盛事如办得有声有色，

会吸引国际传媒广泛报道，产生城市品牌效应，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。

举例来说，我们的贺岁花车巡游汇演荣获 Lon e ly  P l ane t 和英国泰晤士
报选为「不容错过」的盛事。  
 
5 .  主办盛事有助刺激消费，为活动策划和管理、酒店、航空、餐饮、

零售、场地管理、市场推广和宣传等界别提供就业机会，产生可观的

经 济 效 益 。我 们 估 计 ，获 拟 设「 盛 事 基 金 」资 助 的 新 项 目 ，在 未 来

3 年可创造约 2  800 个职位，聘用期和工种会视乎个别盛事的性质和需
要而定。  
 
6 .  此外，盛事亦会提供宣传香港的良机。 B l e d i s l o e 杯榄球赛便是一
例。2008 年 11 月，这项由澳洲与新西兰对垒的著名榄球赛首次在港举
行，吸引了超过 39  000 名观众 (包括 10  000 名澳纽地区的旅客专程来
港观赛 )，创造了约 800 个活动管理、接待及保安的职位。赛事由 12 个
国际电视网络及香港一个主要电视频道现场直播，巩固香港作为「亚

洲盛事之都」的品牌。赛事并让香港驻海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和旅发

局的海外办事处 (特别是驻澳洲的办事处 )藉这项盛事，加强在当地推广
和宣传香港的工作。  
 
7 . 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确认主办盛事对推广旅游的价值。世界各地

的城市，包括新加坡、澳门和上海等邻近旅游目的地，正积极吸引著

名的文化艺术和体育盛事在当地举行。一些城市不但尽量便利盛事举

行，还向主办盛事的机构直接提供现金资助。为确保香港的竞争力，

我们须积极向主办盛事的机构提供经济诱因。  
 
 
基金的设立和管理  
 
8 .  我们建议开立为数 1 亿元的承担额，用以设立「盛事基金」 (下称
「基金」 )，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的旅游事务署管理，并由商务及
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 (工商及旅游 ) (下称「常任秘书长」 )担任管制人
员。旅游事务署会成立秘书处，为评审委员会 (见下文第 11 段 )提供行
政支持，并监督基金的运作。拟设基金会用作直接资助盛事举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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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我们建议，本港非牟利机构 (例如体育组织、非政府机构、艺术协
会／艺术节主办机构等 )如有意在未来 3 年在港主办文化艺术和体育盛
事，都可向基金申请拨款。申请机构须提交证明文件，令评审委员会

信纳其确为非牟利机构。我们打算每年邀请两次申请及在 2009 年 7 月
开始接受申请。  
 
10 .  至于基金应资助的盛事类别，我们建议参照以下指引－  
 

( a )  该盛事应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，有助产生品牌效应，吸引专
程为盛事来港的旅客，以及获本港和海外传媒报道；  

 
( b )  该盛事应具有相当规模。参与总人数 (包括参与者、观众和记

者 )可成为评审的其中一项基准 1；  
 
( c )  该盛事应包含国际元素，并有来自海外人士参与；以及  
 
( d )  上述文化艺术或体育盛事应让本港市民参与。  

 
 
委任评审委员会  
 
11 .  如委员批准拨款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会委任一个评审委员会，
负责评审申请及向管制人员提出建议，以便管制人员批准申请、发放

拨款、订定拨款的条款及条件以及监察获资助项目的进度及成效。评

审委员会由非政府人士担任主席，成员包括政府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

代表，以及在相关领域具丰富经验的非政府人士。  
 
12 .  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申请时，会考虑下列因素－  
 

( a )  建议项目的经济效益，例如盛事会吸引的旅客及海外参与者
的人数，预计他们的留港时间，以及会创造的职位数目；  

 
( b )  建议项目的其它效益，例如盛事能否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，

以及引起本港及海外传媒报道的宣传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我們建議考慮至少有 10 000 人參與的文化藝術和體育盛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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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申请机构的技术及项目管理能力，以及过往表现，包括以前
主办项目的成效；  

 
( d )  拟议推行时间表是否可行和合理；  
 
( e )  拟议预算是否审慎和切合实际，以及拟议开支和收入项目是

否有理可据；  
 
( f )  衡量盛事成效的拟议指标；以及  
 
( g )  盛事的其它拨款来源。  

 
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建议，管制人员会厘定评审准则及程序，并会向公

众公布该等准则及程序。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申请时，会借助成员在相

关领域的专门知识，以及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提出的意见。  
 
13 .  为确保评审委员会公正运作，我们会邀请廉政公署就评审委员会
拟采用的评审准则及程序提供意见。我们亦会咨询廉政公署，以制订

申报利益关系守则，供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遵从。  
 
 
监管机制  
 
14 .  除了申请基金提供的拨款外，申请机构须自行从机构内及╱或从
其它途径提供资源 (例如第三方的资助或赞助 )以分担项目的部分支出。
此外，申请机构应解释会否以及如何获取收益 (例如收取盛事的入场
费 )。原则上，盛事如一般会获政府其它经费来源或计划预留公帑资助，
便不会获基金考虑；除非主办机构能向评审委员会和管制人员提供充

分理据，证明额外拨款确实只限用于举办额外活动，以扩大盛事的规

模或提升盛事的国际形象。  
 
15 .  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建议，管制人员可就拨款用途订定具体条款及
条件。这些条款及条件连同其它适当的财务管制措施，会载于获资助

的主办机构须签订的协议内，并会与基金提供的资助水平相称。我们

会适当地在主办机构完成预定的进度指针时才发放拨款，作为其中一

项财务管制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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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获资助的主办机构须就有关盛事妥为备存独立帐簿及相关记录，
以便在有需要时供当局审查。主办机构须为盛事开设一个在香港的专

用银行户口，处理一切与盛事有关的收支帐项。此外，主办机构须承

诺在盛事结束后，把未曾动用的政府拨款或结帐后的盈余 (以获批拨款
额为上限 )退还给政府。  
 
 
监察及评核机制  
 
17 .  为有效监察盛事推行，评审委员会成员或委员会授权的代表，或
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授权的代表，可参与盛事的进度检讨工作或筹

备委员会的会议，并视察盛事的相关场地。获资助的主办机构须协助

安排上述视察和会议，并向评审委员会和管制人员提交进度报告 (连同
最新修订的财政预算 )。  
 
18 .  为方便评审有关盛事，申请机构提交建议书供评审委员会审议时，
须说明该盛事的预期目标、主要进度指针、指针和衡量成效的方法。

在盛事结束后，主办机构须提交经审计的最终财务报表和评核报告予

基金的评审委员会和管制人员，并使评审委员会和管制人员信纳该等

报表及报告。如机构筹办盛事的表现未如理想，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，

管制人员可保留权利不向主办机构发放余下拨款。  
 
 
对财政的影响  
 
19 .  我们建议开立为数 1 亿元的承担额，用以设立「盛事基金」，供
未 来 3 年 基 金 运 作 之 用 。 我 们 初 步 预 计 ， 在 2 0 0 9 - 1 0、 2 0 1 0 - 1 1 及
2 0 1 1 - 1 2 财政年度，基金的每年开支分别为 2 ,000 万元、 4 ,000 万元及
4 ,000 万元，视乎接获申请的时间以及向成功申请机构发放拨款的安排
而定。这项建议不会引致额外经常财政承担或人手影响。旅游事务署

会负责基金的行政管理，并以现有资源承担有关费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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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咨询  
 
20 .  我们已在 2009 年 3 月 30 日就建议咨询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
会。委员普遍支持这项建议。有部分委员就获资助盛事的评审准则、

活动管理、表现评估和有关的就业机会发表意见。另有部分议员建议

设立有效机制，监察项目的推行过程。当局承诺会订定措施，确保审

慎地发放和管理公帑。  
 
21 .  我们在 2009 年 3 月 12 日咨询旅游业策略小组 (政府的旅游发展事
宜咨询组织 )。该小组支持这项建议，并促请政府早日推行建议，让香
港得以主办更多著名盛事。该小组认为这些盛事会提高香港的国际知

名度，吸引更多旅客访港。  
 
 
背景  
 
2 2 .  财 政 司 司 长 在 《 2 0 0 9 - 1 0 年 度 政 府 财 政 预 算 案 》 中 公 布 会 预 留
1 亿元，以协助相关的主办机构在未来 3 年筹办更多具吸引力的文化艺
术和体育盛事，推动香港成为「亚洲盛事之都」。这项措施会协助吸

引更多旅客访港，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 
2009 年 4 月  
 


